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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华大学发展党员公示制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，有效提升新

时代发展党员工作质量，从源头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

性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发展党员公示制的适用对象：

（一）预审合格，拟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其入党问题的党

的发展对象。

（二）预备期满，拟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的中

共预备党员。

第三条 公示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拟接收的党的发展对象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

学历、所在单位及职务；确定入党积极分子、列为党的发展

对象时间；推优、政审及参加党校培训等情况；培养联系人、

入党介绍人等。

（二）拟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

学历、所在单位及职务；入党时间、转正时间；转正情况（如

实注明按期转正、延期转正、延长预备期满转正、推迟讨论

转正问题等情况）；入党介绍人等。

第四条 公示的时间要求：

发展对象入党的公示时间为发展对象经支委会审查合

格，党委（党总支）预审通过之后，拟提交支部大会讨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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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；预备党员转正公示的时间为预备党员本人以书面形式提

交转正申请书之后，拟提交支部大会讨论之前。公示期限为

5 个工作日。

第五条 公示的范围为公示对象所在学习或工作单位。

公示对象为在校学生的，可同时在学生宿舍区公示。

第六条 公示的基本程序：

（一）确定公示对象，拟定公示书；

（二）加盖党组织公章并张榜公示；

（三）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组织调查核实；

（四）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研究处理意见；

（五）公开调查处理结果；

（六）填写公示情况登记表；

（七）在支部大会决议中注明公示情况。

第七条 公示意见的处理：

（一）公示期内，凡对公示对象有意见，单位或个人均

可以电话、口头或署名书信等方式向公示对象所在单位党组

织反映。群众意见向哪一级党组织反映，就由哪一级党组织

负责处理，上级党组织可根据情况责成下级党组织调查处理

并上报结果。受理的党组织采取适当方式，向反映意见者反

馈处理意见。

（二）对公示期内无异议或所反映问题不存在的公示对

象，可召开支部大会；经调查核实不影响党员发展或转正的，

可召开支部大会；群众反映的问题性质比较严重，一时难以

查实但又不能轻易否定的，或有一定问题，尚不具备党员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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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，暂缓发展或转正；问题严重的，不予发展或取消预备

党员资格。对群众反映基层党组织不按程序和标准发展或转

正党员的，经调查核实后迅速予以纠正，对直接负责人进行

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处分。

（三）对公示中反映的问题，允许公示对象向党组织作

出说明或进行申辩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西华大学发展

党员公示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
